「103年度學校消費者保護教育研習班」課程表

1、 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各級學校消費者保護業務相關人員及教職員等
2、 時    間：103年12月10日(星期三)
3、 地　　點：臺北市公務人員訓練處
（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21巷20號；電話：02-29320212）
4、 課程內容：
	日　期
	期別
	時　　間
	課程內容
	講　　座
	備　註

	103年
12月
10日
星期三
	第一期
	08：50－09：10
	報到暨班務說明
	教務組
	

	
	
	09：10－12：00
	消費與生活-淺談消費者保護法
	臺北市政府

潘消保官宏政
	

	
	12：00－13：30
	午 餐 休 息
	

	
	第二期
	13:30-13:50
	報到暨班務說明
	教務組
	

	
	
	13：50－16：20
	青少年常遇到之常發生之消費爭議類型與案例
	臺北市政府
龔消保官千雅
	

	
	
	16：20－16：40
	綜 合 討 論
	
	


5、 其　　他：請務必準時報到上課以免無法取得研習時數，上、下午完成研習者分別核予教師研習時數各3小時及公務人員研習時數各3小時。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推荐參加公務人員訓練處「103年度學校消費者保護教育研習班」研習人員名冊

學校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優先順序
	單位      (科室別)
	官職等   職稱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    　　　 年月日
	學　歷
	E-mail
	備　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承辦人：

電話：
	
	單位主管：
	
	人事主管：
	　　機關首長：

	備註：

1. 公立學校請各校人事人員協助於103年11月7日前逕至「臺北e大」（網址：https://elearning.taipei.gov.tw/）之『實體班期作業專區』之『103年度學校消費者保護教育研習班』完成班期報名作業。 
2. 私立學校請將報名表傳真至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(fax)2759-3365，並請電話確認(TEL:27256394)。

3. 報名後之研習訊息公訓處將逕以E-Mail發送予研習人員與 貴單位人事人員，請多加留意。為免傳送漏失情事發生，研習訊息惠請 貴單位人事人員再予轉知研習人員。


